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民國 99年 07月 15日 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99年 07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1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99年 07月 28日 98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08月 04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0年 5月 6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年 5月 26日 99學年度第 1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0年 6月 9日 99學年度第 2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年 6月 9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0年 7月 6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年 7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15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0年 9月 29日 100學年度第 1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年 10月 07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1年 5月 11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01年 6月 7日 100學年度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年 6月 22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2年 12月 6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03年 1月 16日 102學年度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2月 11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4年 1月 9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4年 3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年 4月 21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4年 7月 9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4年 7月 9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年 7月 17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5年 2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5年 3月 17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年 3月 28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9年 6月 5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9年 6月 11日 108學年度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6月 16日校長核定 
民國 110年 12月 3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0年 12月 16日 110學年度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2月 28日校長核定 

民國 111年 5月 5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1年 6月 16日 110學年度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年 7月 12日校長核定 

民國 113年 5月 3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3年 5月 31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3年 6月 7日 112學年度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3年 6月 28日校長核定 

一、本校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應認同本校辦學宗旨，遵循教育相關法令及本校各項規定。 

二、教師負有遵守本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及教師法課予之各項義務。 

三、教師負有被推舉或指定參加各種委員會、專案、會議，擔任導師、社團輔導老師或配合學

校需求兼任行政職務或協助行政工作三年之義務。 

四、教師每週到校五天，進行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職責工作，倘因校務推動另有需求，

不得拒絕到校。 



五、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規定及鐘點費支給基準，依本校「教師授課實施要點」辦理；教師

除授課外，每週至少安排八小時輔導學生課業；兼任行政職務者，依本校「專任教學暨研

究人員兼職要點附表一」核減授課時數。 

六、教師應親自按時授課，不得遲到早退，且未經學校同意不得私自請他人代課或協同教學；

除授課外，尚有批改作業、監考、閱卷、指導學生實習實驗研究及對學生心理、品德、生

活輔導之職責。 

七、教師因故不克到校，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調補課、代課等事宜；代

課教師鐘點費，除依法由學校支付者外，除差假由請假人自行支付者外，其餘依本校「教

職員工請假規則」辦理。 

八、教師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本薪(年功薪)依本校「校長、教師暨助教職務等

級表」規定，學術研究費月支數額原則上參照「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表(未

實施分級制)」辦理。新聘教師待遇經本校敘薪委員會核定後，自到職日起薪。 

教師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依本校「專任教學暨研究人員兼職要點-附表(一)」辦理，比照「公

務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數額支給。 

教師兼任導師職務加給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之支給數額核發。 

九、教師不得擔任校外專任職務，倘欲於校外兼課（職），應獲學校同意始得為之；兼課（職）

時數依本校教師兼課（職）相關規定辦理。 

十、教師須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校園性別事件防

治準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6條至第 9條、本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

戒處理辦法」、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及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等相關

規定。 

校長或教師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

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校長或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

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

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

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十一、校長或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

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二、教師應依大學法規定，負有研究、教學、服務輔導及推廣之職責，並應依本校教師評鑑

辦法接受成效評鑑，以作為升等、續聘、停聘、不續聘及獎勵等重要參考。 

十三、教師違反聘約及相關規定，經本校相關委員會審酌事實後，得提請本校教評會審議；教

師所涉違失行為如未達教師法第四章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法定條款情

事時，經各級教評會評議後，得以口頭告誡、不予晉薪級或其他方式(視情節)等懲處之。 

十四、教師違反聘約及相關規定情節重大或因具下列各款之一者，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具教師法第四章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者。 

（二）重大事故不適於繼續服務，或連續曠課、曠職逾三日或一學期內曠課、曠職達六

日以上者。 

（三）教師評鑑成績連續二年為「不通過」者。 

（四）未經學校同意，擅自於校外兼課、兼職或校內外進修者。 

（五）涉及刑法第 227條，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六）於任何場所以任何形式對本校做不實之負面宣傳、誹謗、破壞校譽，經查屬實者。 



十五、新聘教師第一年為暫聘期，倘有違反本聘約各項規定情事者，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

過，校長核准後，本校得不予聘用。 

十六、派駐校外學生實習場所擔任實習指導之編制內專任教師，除進修方式、請(休)假、工作

職責及年度考核另有規範並應遵從外，其餘事項均依本聘約規定辦理。 

十七、本校基於業務所需，於蒐集目的範圍內，得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教師

資料作為校務行政之用。同意應聘者，本聘約視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之書面同意書。 

本校教師無論在職或離職，皆須對各項業務機密負完全保密之責。所知悉或持有之資料

與文件，除事前書面同意外，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或利用。任職期間接觸之機密資料（包

括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校營運及行政目的之使用，不得洩漏或提供給第三方，同時恪遵

智慧財產權規定，禁止侵權行為，違者將負相應法律責任。 

十八、教師如認為個人權益於聘任期間受損，得循本校教師申訴程序，依法提出申訴。 

十九、教師同意本聘約後，應於十日內將應聘書送交人事室，逾時未填送者視為不應聘，應將

聘書退還人事室註銷。 

二十、教師擬於聘約期滿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前二個月以書面通知學校。 

教師於聘任期間違約離職者，應以書面提出，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並應賠償一個月

薪資（含統一薪俸及學術研究費）。 

教師另曾與本校簽訂其他合約者，應依該合約相關規定完成在校應盡義務及賠償後始得

離職。 

二十一、新聘教師應聘後因故無法如期履約，應賠償二個月統一薪俸。新聘教師應於聘期生效

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報到手續。 

二十二、本聘約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